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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平消片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平消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将变更平消片药品说明书中安

全性等内容以及变更药品规格，规范规格项的表述。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 平消片

剂型： 片剂

注册分类： 中药

规格： 每片重 0.24g（相当于饮片 0.405g）

受理号： CYZB2301197
通知书编号 ： 2023B04894
原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Z21021130
申请内容： 1.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 。 2.变更药品规格，规范规格项的表述 。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有关规定 ，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如下补充申请事项：1.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2.变更药品规格，规范规格项的表述。
1.说明说安全性相关内容具体修订如下：【不良反应】监测及文献数据显示，本品可见以下不良反应：恶心 、呕吐、胃肠道反应、胃不适、胃痛、腹泻 、皮疹、瘙痒 、过敏反应、头晕等。 【禁忌 】1.孕妇禁
用。2.对漆过敏者禁用。3.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不宜久服。 2.该药品中含有马钱子粉、干漆 、仙鹤草、白矾 ，不宜大量服用。 2.规格由 “每素片重 0.23g”修订为“每片重 0.24g
（相当于饮片 0.405g）”。 注册标准执行《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 “平消片”标准。 其中，【规格 】修订为“每片重 0.24g(相当于饮片 0.405g）”。 说明书其余内容不变。 说明书、标签应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药品管理法》《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局令第 24 号）》以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宜的公告（2018 年第 66 号）》的
相关规定，申请人需进一步全面落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报告不良反应的主体责任 ，持续全面收集本品上市以来的安全性数据 ，如上市后文献报道 、不良反应病
例报告数据库数据 、企业自发收集的不良反应及自行开展的相关研究等数据，结合已暴露的安全性风险信号，加强对心脏、神经系统安全性风险的监测 ，综合分析本品的临床用药安全性风险，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要求和指导原则及时完善和申请修订本品说明书现有安全性信息，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生产企业： 名称：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 143 号

二、药品适应症及用法用量
适应症：活血化瘀，散结消肿，解毒止痛。 对毒瘀内结所致的肿瘤患者具有缓解症状，缩小瘤体，提高机体免疫力，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的作用。
用法用量：口服。 一次 4-8 片，一日 3 次。
三、其他相关情况
平消片为公司生产的国家基药、医保甲类抗肿瘤中成药，具有扶正祛邪、解毒止痛、活血化瘀、散结消肿之功效，配合放、化疗协同治疗多种恶性肿瘤，在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缓解

症状、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和降低放、化疗毒副反应等方面效果显著，具有减毒增效的作用。 同时对癌前病变如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等疗效突出，可软化包块、缩小囊肿、减轻症状。 平消
片被列入《肿瘤中医诊疗指南》、《中医外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南·消化疾病分册》、《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南 .呼吸系统疾病分册》、《临床路径治疗药物释义肿瘤疾病分册》、《中医
临床诊疗指南释义》、《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中成药)》等多项临床指南或专家共识。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获得平消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进一步完善了产品药品说明书安全性信息的内容，有利于该产品在市场终端的推广。公司将持续全面收集药品上市以后的安全性数据并结

合已暴露的安全性风险信号，加强对心脏、神经系统安全性风险的监测，综合分析药品的临床用药安全性风险，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要求和指导原则及时完善和申请修订说明书现有安全性信
息，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公司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持续为市场提供高品质的产品。

五、风险提示
药品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平消片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3B04894）。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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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道恩转债”预计触发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838� �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2、债券代码：128117� �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3、转股价格：27.92 元 / 股
4、转股期限：2021 年 1 月 8 日至 2026 年 7 月 1 日
5、根据公司披露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
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
条件的期间从 2023 年 9 月 18 日起算，截至 2023 年 10 月 9 日，公司已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27.92 元 / 股的 80%，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若后续公司股票收
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08 号） 核准，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3,6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6 亿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632� 号”文同意，公司 3.6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道恩转债”，债券代码“128117”。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1 年 1 月 8 日至
2026 年 7 月 1 日。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

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407,027,5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46 元
（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9.32 元 /
股调整为 29.07 元 /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9 月 24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
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

2、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截至 2021 年 1 月 4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
的股数累计为 953,226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9.07 元 /
股调整为 29.0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1 月 6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3、公司已于 2021 年 1 月办理完成了 2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合计
注销 1 万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 的转股价格不变仍为
29.03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4、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至 2021 年 5 月 19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7,275� 股； 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407,990,5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9.03 元 /
股调整为 28.83 元 /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5 月 26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
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5、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2021 年 9 月 11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74,749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83 元 /
股调整为 28.82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9 月 13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0）。

6、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办理完成了 5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合计注销 11.48 万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82 元 /
股调整为 28.8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11 月 23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26）。

7、2021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204,200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83 元 /
股调整为 28.78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1 月 6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8、2021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022 年 4 月 5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95,400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78 元 /
股调整为 28.77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4 月 7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9、2021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2 年 4 月 6 日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9,400 股。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股权登记
日总股本 409,470,7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 元（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77 元 /
股调整为 28.71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2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10、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23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2,773,504 股新股。
公司实际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7,415,128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20.62 元。 公司已于 2022 年 7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
东名册。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71 元 /
股调整为 28.0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7 月 20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11、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 月 3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682,050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03 元 /
股调整为 28.00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1 月 5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12、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3 年 1 月 4 日至 2023 年 3 月 23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69,300 股。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办理完成了 4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合计
注销 1.8 万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4%，回购价格为 4.936 元 / 股，回购价款共计
88,848 元。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00 元 /
股调整为 27.9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3 月 27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13、根据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 447,820,2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 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7.99 元 /
股调整为 27.92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6 月 16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一）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1 个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同时不低
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 30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计算。

（二）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

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从股权登记
日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截至 2023 年 10 月 9 日，公司股票已有 1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27.92 元 /

股的 80%，即 22.34 元 / 股的情形，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相关规

定，“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上市公司应当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在
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或
者重组报告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未按本款规定履行审
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道恩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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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转股价格：人民币 27.92 元 / 股
转股期限：2021 年 1 月 8 日至 2026 年 7 月 1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等

有关规定，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608 号） 核准，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3,6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6 亿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632� 号”文同意，公司 3.6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道恩转债”，债券代码“128117”。
（三） 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转股期为 2021 年 1 月 8 日至 2026 年 7 月 1 日，初始转股价格为 29.32 元 / 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

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407,027,5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46 元
（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9.32 元 /
股调整为 29.07 元 /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9 月 24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
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

2、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截至 2021 年 1 月 4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
的股数累计为 953,226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9.07 元 /
股调整为 29.0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1 月 6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3、公司已于 2021 年 1 月办理完成了 2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合计
注销 1 万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 的转股价格不变仍为
29.03 元 / 股。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
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4、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至 2021 年 5 月 19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7,275� 股； 根据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407,990,5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9.03 元 /
股调整为 28.83 元 /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5 月 26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
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5、202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0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1 年 8 月 24 日至 2021 年 9 月 11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74,749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83 元 /
股调整为 28.82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9 月 13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0）。

6、 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办理完成了 5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
合计注销 11.48 万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82 元 /
股调整为 28.8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11 月 23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26）。

7、2021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 月 4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
励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204,200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83 元 /
股调整为 28.78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1 月 6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

8、2021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022 年 4 月 5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95,400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78 元 /
股调整为 28.77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4 月 7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5）。

9、2021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2 年 4 月 6 日至 2022 年 5 月 24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9,400 股。

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21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股权登记
日总股本 409,470,7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5 元（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77 元 /
股调整为 28.71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2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10、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23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2,773,504 股新股。
公司实际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7,415,128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20.62 元。 公司已于 2022 年 7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
东名册。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71 元 /
股调整为 28.0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7 月 20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

11、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 月 3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682,050 股。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03 元 /
股调整为 28.00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1 月 5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12、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3 年 1 月 4 日至 2023 年 3 月 23 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已行权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69,300 股。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办理完成了 4 名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合计
注销 1.8 万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4%，回购价格为 4.936 元 / 股，回购价款共计
88,848 元。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8.00 元 /
股调整为 27.99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3 月 27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13、 根据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
总股本 447,820,2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 元（含税）。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7.99 元 /
股调整为 27.92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6 月 16 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 年第三季度，“道恩转债”因转股减少 9,000 元（90 张），转股数量为 319 股；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 累计已有 1,588,900 元（15889 张） 道恩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
55,911 股。

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道恩转债”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358,411,100 元（3,584,111 张）。 公
司股份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本 次 转 股 期 间 股

份变动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2023 年 9 月 28 日）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0,214,067 13.45 82,125 60,296,192 13.4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87,611,425 86.55 78,072 387,689,497 86.54
三、股份总数 447,825,492 100.00 160,197 447,985,689 100.00

注：2022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
议案》。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行权期为 202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激励对象
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发生变动。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道恩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35-8866557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
2、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道恩转债”

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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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敖东转债”（债券代码：127006） 转股期为 2018 年 9 月 19 日至 2024 年 3 月 13 日； 转股价
格现为 14.21 元 / 股。

2023 年第三季度共有 8,675 张“敖东转债”转股，共计转换成“吉林敖东”股票 61,043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4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公开发行了
面值总额 241,3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发行”）， 扣除发行费用
2,446.13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238,853.87 万元在 2018 年 3 月 19 日已全部到位。 中准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 [2018]191 号”文同意，公司 241,300 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敖东转债”，
债券代码“127006”。

公司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以公司 2017 年年末总股本 1,162,769,962 股为基数 , 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
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起由原 21.12 元 / 股调
整为 20.82 元 / 股，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3）。

公司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 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起由
20.82 元 / 股调整为 20.62 元 / 股，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

公司 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公司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规定，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起由 20.62 元 / 股调整为 20.42 元 / 股，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0-069）。

公司 2021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公司 2020 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
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 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于 2021 年 7 月 9
日起由 20.42 元 / 股调整为 20.22 元 / 股，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

公司 2022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度利润 分配方
案： 以公司 2021 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股票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0.22 元 / 股调
整为 19.93 元 / 股，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3）。

公司 2022 年 9 月 26 日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持有“敖东转债”的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
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 经董事会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
势等因素，确定将“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9.93 元 / 股向下修正为 14.50 元 / 股，本次转股
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27 日。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下修
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9）。

公司 2023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利润 分配方
案： 以公司 2022 年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6,158,251 股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 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14.50 元 / 股调整为 14.21 元 / 股，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二、“敖东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3 年第三季度，“敖东转债”余额因转股减少 867,500 元人民币（即 8,675 张），共计转换

成“吉林敖东”股票 61,043 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敖东转债”余额为 2,405,511,500 元人
民币（即 24,055,115 张）。

本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发 行
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股 其他 小计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794,052 0.33 3,794,052 0.33
其中 :境内法人持股 0 0.00 0 0.00
境内自然人持股 3,794,052 0.33 3,794,052 0.33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159,311,103 99.67 +61,043 +61,043 1,159,372,146 99.67
三、股份总数 1,163,105,155 100.00 +61,043 +61,043 1,163,166,198 100.00

注：(1)上表中“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上表中本次变动前股数为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股本结构表中数据。
(3) 报告期内， 公司发行的“敖东转债” 持有人因转股增加股份 61,043 股 , 公司股本由

1,163,105,155 股变更为 1,163,166,198 股。
三、其他
联系方式：
地 址：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
邮 编：133700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王振宇
联系电话：0433-6238973
传 真：0433-6238973
电子信箱：000623@jlaod.com
四、备查文件
1、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吉林敖东”

股本结构表；
2、截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敖东转债”

前 N 名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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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召开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不少于人民币 1.00 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50 亿元（含）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00 元 / 股。 根
据本次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上限为 750 万股， 即不超过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163,105,155 股的 0.64%；下限为 500 万股，即不低于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总股
本 1,163,105,155 股的 0.43%。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六个月内。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首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于 2023 年 9 月 26 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8）。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本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 A 股股份， 回购股份数量为 2,908,980 股， 占公司 2023 年 9 月 30 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1,163,166,198 股的 0.25%； 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17.26 元 / 股、 最低成交价为 17.00 元 /
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49,975,010.00 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
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和价格以及集中竞
价交易的交易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回购方案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 年 9 月 25 日）前五个交易日（2023 年 9 月 18 日

至 2023 年 9 月 22 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42,834,800 股。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首
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继续推进本次回购事项，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要求，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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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股票代码：000723�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美锦能源
2、债券代码：127061�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3、转股价格：12.93 元 / 股
4、转股期限：2022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8 年 4 月 19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关规定，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3 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美锦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374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

开发行了 35,9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359,000.00 万元，初始转
股价格为 13.21 元 / 股。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 [2022]499 号”文同意，公司 359,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美锦转债”，债券代码“127061”。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 2022 年 4 月 26 日起满六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2 年 10 月 26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2028 年 4 月 19 日）。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2 年 6 月 1 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2-069），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 4,270,271,04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 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 2022 年 6 月 9 日。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规定，“美锦转债” 转股价格于 2022 年 6 月 9 日起由原 13.21 元 / 股调整为 13.01 元 / 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6 月 9 日起生效。
2022 年 9 月 27 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调整美锦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2-111），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计授予 5,615.95 万股， 授予价格为 6.76 元 /
股，新增股份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美
锦转债”转股价格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起由原 13.01 元 / 股调整为 12.93 元 / 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 2022 年 9 月 29 日起生效。

二、“美锦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54,555,311 8.20% -23,011,050 331,544,261 7.6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71,898,344 91.80% +23,013,572 3,994,911,916 92.34%

三、总股本 4,326,453,655 100.00% +2,522 4,326,456,177 100.00%

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第三季度末，“美锦转债”因转股减少数量为 327 张，可转债
金额减少 32,700 元， 转股数量为 2,522 股； 截至 2023 年第三季度末， 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35,895,704 张，剩余可转债金额为 3,589,570,400 元。 2023 年第三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注：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上市流通。

三、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美锦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全文， 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
0351-4236095 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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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其他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 15:00 在安徽合肥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1、现场会议时间：2023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中国人寿金融中心 18 楼；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邦辉；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 代表股份 377,823,60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542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 ， 代表股份 369,701,085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10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8,122,51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416％。
2、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监高以外的其

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 人， 代表股份 8,122,717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4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2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8,122,51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441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 1.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0,484,5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576％；反对 7,253,571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98％；弃权 85,4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83,68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481％；反对 7,253,571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2998％；弃权 85,46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21％。

提案 2.00� 关于拟出售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709,3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17％；反对 3,418,76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049％；弃权 2,695,49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8,45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264％；反对 3,418,76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0889％；弃权 2,695,49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1847％。

提案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709,3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817％；反对 3,418,76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049％；弃权 2,695,49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71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8,45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7264％；反对 3,418,76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2.0889％；弃权 2,695,49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184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杨军、万晓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2023)承义法字第 00277 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669� � � � �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3-107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七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康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七
期）的议案》，并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第七期）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45）。 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使用不低于 7,500 万元人民币（含）、不高于 15,000
万元人民币（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00 元 / 股（含）。 回购
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一、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

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 7,208,0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2.3602%， 最高成交价为 14.844 元 / 股， 最低成交价为
11.49 元 / 股，成交金额为 87,752,657 元（不含交易费用）。 回购实施情况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
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 其它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方式符合公司《回购报告书（第七

期）》的内容。
2、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

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

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 年 5 月 5 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

为 43,765,429 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10,941,357 股）。

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4、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5、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康达新材料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


